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福05

	項目名稱
	喪葬補助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單位

	作業程序說明
	1、 人事單位主動通知公教人員申請補助費。

2、 由全國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產製申請表及報銷清冊並請申請人檢附證明文件。

3、 人事單位審核。

4、 會計單位會核。

5、 首長或授權人事主管核定。

6、 會計單位作簽證核銷。
7、 出納單位轉發。

	控制重點
	一、補助標準：（以事實發生日期當月薪俸額為準）
(一)未擔任公職之父母、配偶死亡補助5個月薪俸額。
(二)子女以未滿20歲、未婚且無職業死亡者，補助3個月薪俸額。(但未婚子女年滿20歲在校肄業而確無職業或無力謀生，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並經查證屬實者。）
(三) (外)祖父母死亡補助5個月薪俸額。（須以(外)祖父母無子女或子女未滿20歲或年滿20歲無力謀生，而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
二、申請期限：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3個月內提出；但申請居住大陸地區眷屬之喪葬補助者，其申請期限為六個月。如未能於規定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同意其於申請表敘明事由送經審查後核發，其期限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以10年為限。
四、應備表件：申請人現戶戶籍謄本、除戶戶籍謄本及死亡證明書各1份。
五、注意事項：
(一)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人員者，對同一死亡事實，以報領1份為限。
(二)所稱「無力謀生」係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2.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
3.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重大傷病且不能自謀生活。
(三)所稱「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並經查明屬實者」應繳驗前一年度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
(四)各項證明文件如屬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
(五)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2項第1款至第4款辦理留職停薪人員，得依規定申請喪葬補助：
1.養育3足歲以下子女者，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 

2.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者。

3.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者。 

4.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1年以上須隨同前往者。

(六)因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間發生父母、配偶、子女死亡之事實，得於復職後3個月內依規定向本機關或學校申請補發。其數額應依事實發生時之規定計算。

	法令依據
	一、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二、公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表。

	使用表單
	1、 喪葬教育補助申請表。

2、 喪葬教育補助報銷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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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喪葬補助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喪葬補助作業
	
	
	
	
	
	

	(一)申請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二)人事單位是否至eCPA人事服務網之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辦理新增維護申請資料(包含列印申請表及報銷清冊)。
	
	
	
	
	
	

	(三)報銷清冊是否經會計單位會核及首長（或授權人事）核定。
	
	
	
	
	
	

	(四)會計單位是否作簽證核銷。
	
	
	
	
	
	

	(五)出納單位是否核發補助入帳。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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